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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0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2020-043 

债券代码：143640   债券简称：18隧道01 

债券代码：155416   债券简称：19隧道01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委托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隧道股份”）下属企业温岭晟昱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简称“温岭晟昱”）拟与上海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城建物业”）

签订运营维护合同，委托城建物业对“铁路温岭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进行运营维

护管理，期限为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合同金额为225.6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除已经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收购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

项外，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司连续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

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累计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未达到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10月27日，隧道股份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子

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委托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温岭晟昱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与上海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委托服务合同，委托城建物业对 “铁路

温岭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进行运营维护管理。 

鉴于城建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城建（集团）公司（简称“城建集团”）全资子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物业管理委托服务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1）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

限公司发生的房产租赁关联交易金额为62,853,880.57元,与城建物业发生的物业管理委

托服务金额为11,027,023.05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隧金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的房产租赁关联交易金额为12,212,995.18元；（2）2019年10月2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托管理控股股东股权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接受城建集团委托，管理城建集团直接持有的非上市子

公司的股权，行使与委托资产相关的日常经营管理权，2019年度确认的托管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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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08,300.00元；（3）2020年2月1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收购上海城建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交易金额

为人民币539,000,000.00元。 

除已经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收购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

项外，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司连续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

人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累计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未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城建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城建集团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上海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4年03月17日 

注册地：上海市四川南路5号4楼 

法定代表人：钱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39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378689B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会务服务，酒店管理，房地产经纪，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

程设计施工一体化，园林古建筑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绿化养护，建筑五金，建筑装潢

材料、百货、建筑机械及配件，花卉苗木的销售，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施工，电子商务

（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城建物业为上海市物业协会会员单位、上海市物业行业AA级诚信承诺优秀企业，

是实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OS14001环境安全管理体系；ISO45001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三贯标单位、财务A级信用单位。多个在管项目获得《上海市优秀示范

小区》，《上海市优秀示范大厦》。 

城建物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口径）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12.18 5,810.12 

负债总额 5,362.73 3,999.53 

净资产 1,925.37 1,810.58 

项目 2019年 2020年1-9月 



3  

营业收入 4,347.89 2,348.84 

净利润 428.69 -11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9.84 -46.33 

注：2019年度数据已经上海财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的主要内容 

因生产经营需要，温岭晟昱拟委托城建物业对“铁路温岭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进

行运营维护管理，并签订运营维护合同。 

“铁路温岭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包含停车楼工程、东广场枢纽工程、轨交配

套用房工程、公交换乘中心工程。因其中停车楼工程已完成竣工验收，特委托城建物

业对停车楼工程进行接收查验、设备调试、运营收费、保安保洁、环境卫生等运营维

护工作。 

 

（二）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温岭晟昱与城建物业将在各自履行完审批程序后签署《运营维护合同》。计划于

2020年10月签署。 

2、合作内容： 

承接查验、设备调试、运营收费、保安保洁、环境卫生等 

3、合作方式： 

委托运营维护管理 

4、违约责任： 

城建物业应按合同要求对停车楼工程承担保障日常经营管理、设备定期维护保养、

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对外收费等运营维护责任，如有违反，需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5、协议成立与生效： 

以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温岭晟昱与城建物业进行的物业管理委托业务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交

易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公司开展的本次关联交易不会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无不利

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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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2020年10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且关联董事张焰、周文波、陆雅

娟、朱东海已回避表决。 

 

（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获得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

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于会前认真审阅了公司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物业管理委托暨关联交易事

项的有关资料，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物业管理委托服务合同的

交易事项。 

 

（三）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2020年10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2020年10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关于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委托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内容，并将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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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8日 


